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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A4 法院公告栏
白太彬：本院受理的（2020）川 0522 民初
2273号原告四川亚泰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
白太彬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卡、要素表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本院开庭审理时间为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九
支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刘瑞、王晓丽：本院受理的原告信阳市浉河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及告知诉讼权利义
务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 15 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赵奥楠：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翼诉你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请及
时到宁陵县法院民事审判庭领取相关手
续，否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公告期届满后 15 日为举证期，
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宁陵县法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此案，请按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
丁伟：本院受理原告何丽平诉丁伟、冷方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2020）豫 1302 民初 2785
号】。因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第二
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李晶晶：本院受理原告郭书成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祥，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明港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吴芬芳：本院受理的 (2020)川 1921 民初
1633 号原告王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不
准原告王刚与被告吴芬芳离婚。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
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李家胜：本院受理刘松峰诉你与河南优德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建筑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20)豫 1402 民初 292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李英豪：本院受理房志钢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1402 民初 1196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通许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8 月 16 日 10
时至 2020 年 8 月 17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在通许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陈志国名下位于通许县行政路东
段北侧锦绣富汇新城B10-106商铺进行第
二次公开拍卖活动。特此公告。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熊春林：本院受理原告吴先武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皖0826民初11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
杨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卢凤丽诉被告杨波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黔 2328 民初 1205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书主文为：不准予原告卢凤丽与
被告杨波离婚。案件受理费 200 元，公告
费 200元，由原告卢凤丽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范新春：本院受理原告张冰洁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与权利义务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产业集聚区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王娅敏、路占国：本院受理的路书勤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民事速裁团队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王娅敏、路占国：本院受理的孙景州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民事速裁团队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郭少冲：申付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223 民初 14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第二民事速裁团队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郑斌 ：本院受理的（2020）川 1304 民初 772
号原告袁永兵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郑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袁永
兵支付劳务费15,347.00元。二、案件受理费
收取184元，公告费600元，共计784元，由被
告郑斌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南充市
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四川路路通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000797853480N）：本院
受理的（2018）川 1381 民初 5866 号原告杜
元东诉你公司与被告重庆耀文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四川金兴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朱
国祥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
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张 明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2930196304281056): 本 院 受 理 的
（2020）川 1381民初 780号原告何晓林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明在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何晓林借款 20,000元
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从 2020年 3月 10
日起按照年利率 6%的标准，以 20,000 元为
本金，计算至被告将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
张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
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邓 天 友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2930196510060537）：本 院 受 理 的
（2020）川 1381民初 376号原告岳甫东诉被
告邓天友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邓天
友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偿付
原告岳甫东运费 31500元，并从 2020年 1月
13 日起至该欠款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
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案件受理费 588元，公
告费 600元，合计 1188元，由被告邓天友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
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陈 建 军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1028195311220319）：本院受理原告魏
万友诉被告陈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的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陈建军归还原
告魏万友所借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 元
正）；2、要求被告陈建军承担本次诉讼形成
的所有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20
年 11月 16日下午 3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黄 瑞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1028199608120042）：本院受理原告曾
万辉诉被告黄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
3000.00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因
本案产生的一切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0年11
月 13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陈纪刚：本院受理原告李少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


